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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坛生物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收购人名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２０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２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８７７２７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收购人声明

１

、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１６

号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书。

２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控制北京

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收购行为已经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尚待中国证监会

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并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它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国药集团

、

收购人

、

本公司 指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生物 指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国药控股 指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股份 指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药业 指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制药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坛生物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蓉生 指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所 指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上海所 指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长春所 指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武汉所 指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兰州所 指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北京所 指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本次联合重组

、

本次收购 指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联合重组后成

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致使中国医药集团总公

司成为天坛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本报告书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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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２０

号

法定代表人：佘鲁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２９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８８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医药企业受托管理、资产重组；医药实业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举办医疗器

械的展览展销；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批

发（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５８８８

股东名称：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８７７２７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国有

资产出资人职责。

收购人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目前本公司主营业务：医药企业受托管理、资产重组；医药实业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

举办医疗器械的展览展销；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的批发（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本公司产业板块主要包括医药商业、生物制品、化学制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医药

海外实业、医药科研和设计、医药会展等。 目前国药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医药商业及生物

制品领域，上述两项业务收入合计占本公司收入比例超过

９０％

。

（二）收购人的财务状况简表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１１８，２２３．４５ ２，３８０，３５１．８５ １，９２２，８５６．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１，４１３，４６０．０９ ４８７，８９２．０３ ３２１，７２０．１８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４４９，５３５．６０ ４，５２７，２２０．７８ ３，７４２，８７５．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１，１８０．９７ ８８，７４６．６０ ４８，８４０．７５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资产负债率

（％） ５２．３４ ６８．８５ ７３．３９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８２ １８．１９ １５．１８

注：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当期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的情况

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宋志平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佘鲁林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王丽峰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刘存周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林建 董事 新加坡 台湾 无

蒋龙生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文克勤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陈文浩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徐林立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周宇祥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周斌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孙绍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李志新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卞俊峰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封多佳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邓金栋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曾兵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杨珊华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董增贺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石晟怡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无

杨军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李慧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本公司确认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和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国药集团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其他上市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

、

证券代码 持股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

１０９９．ＨＫ

国药集团持股

０．１２％

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６９．４０％

主营全国范围的药品

、

保健品

分销

、

零售及物流配送业务等

２

国药集团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股份

６００５１１．ＳＨ

国药控股持股

４４．０１％

北京地区药品分销流通

、

麻特

药品专项经营

、

物流配送业务

等

３

深圳一致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药业

００００２８ ／ ２０００２８．ＳＺ

国药控股持股

３８．３３％

药品的研发

、

生产及广东

、

广

西地区的中西成药

、

中药材

、

生化药品

、

保健品的批发销售

等

４

上海现代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制药

６００４２０．ＳＨ

上海医院工业研究院持股

４１．２６％

药品

、

保健品制造

、

药用原辅

料

、

制药机械批售

，

药品

、

保健

品等产品的研究开发

、

技术转

让等

５

湖南天润实业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ＳＴ

天润

００２１１３．ＳＺ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持股

８．１２％

生产

、

销售尿素

、

液氨

、

复合肥

等化肥产品以及其他化工产

品

６

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恒瑞医药

６００２７６．ＳＨ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持股

５．３３％

原料药

、

精神药品

、

片剂

、

粉针

剂注射剂

、

胶囊等药品的生

产

、

销售等

七、收购人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系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批复进行联合重组所致， 源于国

务院国资委对其所监管企业产权关系及管理关系的调整。

二、 收购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天坛生物股份

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接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中国生物

技术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０９

］

９４３

号），明确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联合重组

事宜已获国务院批准。

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监会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并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实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本公司不持有天坛生物的股份。中国生物直接持有天坛生物

２７４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 占天坛生物总股本的

５３．３０％

； 通过下属全资拥有的成都所间接持有天坛生物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占天坛生物总股本的

４．２４％

；通过下属全资拥有的北京所间接持有天坛生物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占天坛生物总股本的

１．０４％

；通过下属全资拥有的武汉所间接持有天坛生物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天坛生物总股本的

０．０１４％

，中国生物合计持有天坛生物约

５８．５９％

股权，是天坛生物的

控股股东。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通过持有中国生物

１００％

股权而间接持有天坛生物合计

５８．５９％

的股权。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拟收购股份权利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生物下属全资拥有的成都所持有天坛生物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占天坛生

物总股本的

４．２４％

；下属全资拥有的北京所持有天坛生物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占天坛生物总股本

的

１．０４％

。 上述合计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股为限售流通股。 成都所和北京所均已承诺：自

２０１０

年天坛

生物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 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因此，上述合计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股限售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解除限售。

本次收购不影响上述承诺，成都所与北京所将继续履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收购涉及天坛生物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佘鲁林

２０１１年４ 月２７日

三、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

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

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郭斌

经办律师：张汶

易建胜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简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生集团”）处获悉，经国资委

同意，中生集团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联合重组后，中生集团成为

国药集团的二级全资企业，目前已经完成了在国务院国资委的产权变更登记。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药集团。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十时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３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卫星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将“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未实施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隆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重庆市武隆县白马镇，将更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加快项目的投资回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及实施主体，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内容均保持不变，不影响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变更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部分议案

的独立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鼎泰新材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核查意见》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九时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９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冀鲁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同意将“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未实施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市隆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重庆市武隆县白马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部分议案

的独立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鼎泰新材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核查意见》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鼎泰新材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

务的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经核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具备审计上市公司的资格，并且已连续四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在以往的审计工

作中能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进行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同意公司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

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关于召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公司拟将“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 （以

下简称“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未实施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隆泰稀土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在重庆市武隆县白马镇。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９５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３

，

１４９

，

３２３．１４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０

，

８５０

，

６７６．８６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入年产

３

万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先进涂

镀技术与稀土材料工程中心项目三个项目。 其中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５

，

４００

万元，该项目

着眼于为高压输电线路、 配电线路、 城乡电网改造等电力建设以及其他众多民用领域提供优质防腐镀层产

品，以替代普通镀层产品，节约资源和能源。

二、前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概述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抓住南方电网不断加大电网基础建设的契机，

加强公司在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优势，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销售规模，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分公司中水广海钢丝绳

厂内。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概况

１

、需变更募投项目目前建设及销售情况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变更实施地点至公司广海分公司后即开始了项目建设工

作，目前已经完成项目整体建设工程的三分之一，达到

０．８

万吨的产能，销售情况良好。

２

、本次变更主体及地点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未来市场潜力及成本等各方面因素，拟将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未开工建设实施的部

分（约占项目总建设工程的三分之二，共

１．８

万吨的产能）变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重庆

市武隆县白马镇，该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将推迟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按照相关规定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３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目前在公司广海分公司已经完成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整体建设工程的三分之一，共投入募集资金

１０７０．５

万元，约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９．８２％

。公司投入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的资金未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

三分之一，主要是因为公司收购中水广海钢丝绳厂后，充分利用了部分原中水广海钢丝绳厂的厂房等基础设

施，有效节约了成本。 目前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３２９．５

万元，待本次变更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公司将按

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按规定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等四方共同监管。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全资子公司的未来发展以逐步实现公司发展战略部署，公司全面考虑综

合市场、成本、人力资源等各方面因素并结合募投项目实际情况，拟将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未开工建设

实施的部分（占项目总建设工程的三分之二，共

１．８

万吨的产能）变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其厂址实施。 现就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如下：

１

、实施场地情况

公司已在重庆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具备实施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的生产经营场所，本

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全资子公司可立即开始项目

建设，基本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２

、市场情况

在西南市场的需求量逐渐放大的趋势下，公司将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未开工建设实施的部分变更

至重庆实施，是着眼于在未来西南市场电网建设的巨大空间中谋取更大的发展。

３

、成本情况

项目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线材和锌，相对于广海分公司的原材料供应情况，全资子公司位于重庆，周边

的原材料供应商可选择空间大，运输成本低，全资子公司实施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未开工建设实施部

分更符合公司节约成本的经营理念。

４

、人力资源情况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的生产运营需要较多的技术人员配备，而全资子公司所在地重庆武隆县人力

资源优势明显，完全能满足全资子公司未来的人力资源规划。

５

、项目实际情况

该项目主要是由各自独立的生产线构成， 已在公司分公司中水广海钢丝绳厂内建成的三分之一部分能

独立生产产品，尚未建设的三分之二部分是增加项目的产能，不因为项目的分开建设而影响项目的完整性。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是为了更合理地规划公司未来发展路线， 符合公司长远的

战略考虑，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及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认为此次变更必要且可行。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风险及影响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项目实施内容未发生变化，仅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发生变更，项目的市场前景，可

能存在的风险如因市场、技术、经营管理、政策等因素引致的风险均与原项目相同，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

露。 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的变更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公司将科学决策、充分分析各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时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并严

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

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若因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变更使实际投入超出

募集资金原计划投入，超出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将“年产

２．６

万吨稀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未实施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隆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在重庆市武隆县白马镇，将更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快项目的投资回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地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内容均保持不变，不影响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变更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

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规的规定，有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变更

该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保荐机构认为：

１

、鼎泰新材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地点，首先，是为了抓住未来西南地区市场电网建设的巨

大空间，更合理地规划公司未来发展路线；其次，相对于广海分公司，重庆地区在原材料线材和锌的供应、人

力资源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三，该项目主要是由各自独立的生产线构成，已建成的三分之一部分能

独立生产产品，尚未建设的三分之二不因为项目的分开建设而影响项目的完整性。

２

、鼎泰新材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并未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

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进行重大改变，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鼎泰新材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事项，已经鼎泰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监事会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４

、 鼎泰新材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

构对鼎泰新材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鼎泰新材本次变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应将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存入指定募集资金使用专门账户，并按规定签订募集资金四方共同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公司为了有效规避美元等外汇品种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让经营成本处

于事先可控的浮动范围内，公司拟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目的

公司出口销售收入约占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

２０％

左右，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 鉴于人民币将进一步升

值的预期，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减少汇兑损失，公司计划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概述

远期外汇交易是指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与银行签订远期外汇交易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

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的业

务。

三、预计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情况

１

、远期外汇交易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开展交割期与

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外汇交易业务。

２

、预计业务期间和远期外汇交易金额

公司预计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 累计美元币种金额不超过

６００

万美

元。

３

、预计占用资金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公司除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外， 不需要投入其他资

金，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 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不同银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四、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在签订合

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回款期限和回款金额进行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可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１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

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２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延期交割导致公司

损失。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采用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

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２

、公司制定专门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

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

定，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为防止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

期的现象。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鼎泰新材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汇远期交易业务来规避外汇收支的汇

率波动风险。 同时，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

控制措施。

本保荐机构提请鼎泰新材注意：

１

、在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过程中，应遵循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内控制

度，从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出发，做好外汇收支的财务计划；

２

、公司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和制度对交易额度的

规定，认真履行审批和决策程序，杜绝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行为发生；

３

、公司应进一步明确业务期间，进一步

加强人员培训和风险责任教育，落实风险控制体系、具体措施以及责任追究机制。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九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马鞍山市当涂工业园银黄西路

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三）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七、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 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四、 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马鞍山市当涂工业园公司证券部。

五、 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２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５－６６１５９２４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５－２９１６５１１

联 系 人：杨涛

通讯地址：马鞍山市当涂工业园银黄西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４３１００

３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股东、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证件号码：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马鞍山

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序号 代理事项

代理权限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２

关于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

√

”为准，对同一项表决议案，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

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８７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

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４３

末

“

３

”

位数

９３５

，

６８５

，

４３５

，

１８５

末

“

４

”

位数

４０８９

，

９０８９

，

８５１６

末

“

５

”

位数

２０２８９

，

３２７８９

，

４５２８９

，

５７７８９

，

７０２８９

，

８２７８９

，

９５２８９

，

０７７８９

末

“

６

”

位数

６９２８４７

，

８１７８４７

，

９４２８４７

，

５６７８４７

，

４４２８４７

，

３１７８４７

，

１９２８４７

，

０６７８４７

末

“

７

”

位数

４２９０７４０

，

２２７０４２７

凡在网上申购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６４

，

０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

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惠

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９７

末

“

４

”

位数

８５６５ ３５６５ ５５４９

末

“

５

”

位数

９６１８８ １６１８８ ３６１８８ ５６１８８ ７６１８８ ０５１７８ ５５１７８

末

“

７

”

位数

０６５８５３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９

，

１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５００

股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4月29日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二” 位数 18，38，58，78，98

末“三” 位数 196，396，596，796，996

末“四” 位数 5926，8426，3426，0926

末“五” 位数

25203，37703，50203，62703，75203，87703，12703，

00203，33209

末“六” 位数 713267，513267，313267，113267

凡在网上申购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40,6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江苏吉鑫风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50 元 / 股，中签的

网上申购款差价部分与未中签的网上申购款于 2011年 4月 29日

退还投资者。

发行人：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9

日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中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1：00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席范围：

1、截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在天津证券登

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监

事会成员。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为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0年度财务报告及分红派息方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

案。

5、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6、关于更换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传真、信函方式，不接

受电话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2011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2︰30-4︰30），

共两天。

3、 登记地点：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 200

号（中原百货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4、出席会议股东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

文件：

（1） 个人股股东需出示身份证和股权

证。

（2）个人股受托代理人需出示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股权证及授权委托书。

（3）法人股股东出席会议的，需出示出

席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或者法人委托书）

和股权证。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1）电话：022-27307488；022-27319774

（传真）

（2）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 200 号

（中原百货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2、会议费用：参会股东的食宿费、交通费

自理。

3、会议期限：半天。

中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011年 4月 29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单位）出席中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2011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

代表及单位印章；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中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